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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第四十中学

关于 2022 年生活补助认定评审发放工作方案

为全面精准落实学生资助政策，缓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就学期间的生活学习压力，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因贫失

学辍学，根据枣庄市教育局、枣庄市财政局、枣庄市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精准资助工作的通知》（枣

教函[2021]59 号）以及《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标准》等文件

要求，请各学部及班主任切实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，

做好寄宿生（非）学生生活补助的申请、评审、公示及发放

等工作，确保应助尽助，特制定本方案：

一、强化领导

学校成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金及（非）寄宿生生活

补助评审发放领导小组和认定工作小组。组长：陆繁伟校长；

副组长;张敏校长、杨学强校长，成员:李文彬、张景伦、陆

现学、王广银及各学部主任、各班主任，负责家庭经济困难

学生的认定评审和助学金发放，确保助学金按政策按时、足

额、准确发放。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民主评议小组：七、八、九各学

部班主任为组长；班级中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为成员。

认定小组组长为各学部主任。

二、加大宣传

学校将资助政策通过学校网站、公众号、班级微信群等；

在学校显著位置张贴或摆放本学段资助政策展板，通过主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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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会、家长会等方式向学生、家长做好资助政策讲解，传达

党和政府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关心关爱，提高资助政策知

晓率，全方位宣传资助政策，使符合受助条件的学生都能够

提出申请并获得资助。

三、资助对象和条件

各类助学金及义教段学生生活补助费的受助对象必须是

具有户籍及全日制正式学籍的在校学生（儿童），同时符合以

下条件：

（一）遵纪守法，遵守学校（园）各项规章制度;

（二）诚实守信，品德优良;

（三）勤奋学习，积极上进;

（四）符合下列特征之一，优先申报各类助学金及生活

补助：

1.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生（建档立卡学生）；2.边缘易致

贫家庭学生；3.低保家庭学生；4.特困救助供养学生；5.家

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；6.孤儿；7.事实无人

抚养儿童；8.重点困境儿童；9.烈士子女；10.低保边缘家庭

学生等特殊困难学生作为重点资助对象。

严格工作要求，切实做好受助学生的评审、公示等工作，

做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确保真正困难的学生得到资助。

四、资助标准：

符合条件的每生寄宿生每学年资助 1250 元，非寄宿生生

活补助每生每学年 625 元。

五、严格执行评审发放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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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做好各类助学金及寄宿生生活补助的申请、评审

及公示工作。

（1）本人申请：学生(儿童）在充分了解国家资助政策

的基础上填写书面申请表，并递交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请的

相关材料，家庭经济困难认定表、书面申请表及委托授权书

由学校留存。

（2）班级初审：班主任组织任课老师代表及学生代表组

成评委会对申请学生进行初审，确定受助学生候选人，并提

供候选人家庭经济状况详细报告，包括家庭成员姓名、年龄、

工作单位、联系电话、年收入、家庭贫困原因等。

（3）学校复审：学校成立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（儿童）

助学金评审发放领导小组”，小组成员人数不得少于 5 人。

评审小组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根据国家资助政策

及本校制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（儿童）认定细则，结合本

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情况对初审通过的受助学生（儿童）

候选人进行复审。

（4）严格公示制度：学校审查合格后将受助学生汇总名

单，在校内进行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严把发放标准，确保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助尽助。

（二）做好受助学生（儿童）银行卡开户工作。各类助

学金的发放全部通过银行代发，银行卡由山亭区邮政储蓄银

行统一办理。此次办理银行卡的对象系首次受各类助学金资

助的受助学生。上学年已办理过银行卡，本次又申请助学金

并审核通过的学生，仍然使用原银行卡，本次不再办理新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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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按时发放银行卡。要在领取受助学生银行卡后 7

日内发放给受助学生本人或家长，并由受助学生或家长签字

确认，通知学生家长持有效身份证、户口本在两周内到当地

邮政储蓄银行激活银行卡，待资助资金到位后（资金到位时

间区教体局计财股将另行通知）及时核实发放金额，如发现

与实际不符的现象，要及时与区教体局计财股联系。务必提

醒学生或家长保存好资助卡，防止丢失、损坏。如有丢失、

损坏要及时挂失、补卡并将新卡信息报区教体局计财股。不

得以任何理由暂扣银行卡或代理学生（家长）到经办银行领

取助学金，不得用助学金抵顶收费或抵扣欠款等。

六、申报材料填报与存档

（一）义务教育寄宿生生活费补助

完成申请、评审、系统数据录入、公示等工作后，按照

以下要求填报相关材料。

①《义务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申请表》（附

件 1）

②《义务段家庭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费汇总表》（附件

2）

③《拟享受义务段学生生活费补助费名单公示表》（附

件 3）

七、健全资助档案

资助档案需及时整理，做到资料齐全，分类明确，标识

清晰，装订美观。要高度重视公示工作，并将公示档案及时

存档。在建立纸质公示档案的同时，还要留存公示期间的电



5

子档案，包括：①公示近景照片；②公示远景照片；③有学

生、老师或家长观看的公示照片。资金发放完毕后，按照局

计财股资助档案制作标准、制作步骤及相关的要求，及时制

作本学期各类资助档案归档装订工作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根据《山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》（鲁教财发

〔2019〕1 号）制（修）订本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实施

细则，细化认定过程，规范“三级认定、两级公示”工作流

程。明确学生虚假填报家庭经济情况的甄别和惩戒措施，防

止因学生虚报瞒报造成认定不公平、不精准，确保认定精准

有效。申请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的学生，应同时签署家庭经济

状况查询核对授权书。对于家庭经济状况明显不符合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认定条件的，不予认定。

严格遵守工作纪律，树立良好工作作风，确保各项资助

政策落实不折不扣，坚决杜绝截留、克扣、挪用、挤占、抵

顶资助资金的情况，坚决避免错发、漏发、多发情况的发生。

对于工作措施不实、责任落实不到位、监督不严导致问题发

生的，将严肃追究责任。

枣庄市第四十中学

2022 年 3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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